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銘 傳 大 學 註 冊 通 知 
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

受文者：學士班、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班學生 

說 明：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規定如下，請依規定辦理註冊(含繳費)手續 

一、各學制學生依下述規定日期辦理繳費或就學貸款，即完成註冊。 
 

身 分 說    明 

一般生 
繳費日期：112 年 2 月 6 日前，依各項費用繳費單上之規定完成註冊繳費手續。 
就學貸款辦理日期：112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6 日。 

延修生 

依下述日期完成選課及繳費或就學貸款，即完成註冊。 

選課日期：112年 1月 17日中午 12:30至 1月 18日下午 16:00(線上選課) 
繳費日期：於選課完成後列印繳費單，並於 112年 1月 17日中午 12:30至 2月 1

日 24:00完成繳費或就學貸款手續。 
就學貸款臨櫃/線上續貸核准日期：112年 1月 17日至 2月 1日。 

復學生 

(一) 上網辦理復學申請 

銘傳首頁/電子公文及表單/登入帳號密碼/工作項目/電子表單系統/學生復學申
請單。 

(二) 選課、繳費日期 

1.一般生 

      選課日期：112年 1月 16日中午 12:30至 1月 18日下午 16:00(線上選課)  
      繳費日期：依各項費用繳費單上之規定完成註冊繳費手續。 

就學貸款辦理日期：112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6 日。 

2.延修生 

      選課日期：112年 1月 17日中午 12:30至 1月 18日下午 16:00(線上選課) 
      繳費日期：於選課完成後列印繳費單，並於 112年 1月 17日中午 12:30

至 2月 1日 24:00完成繳費或就學貸款手續。 
      就學貸款臨櫃/線上續貸核准日期：112年 1月 17日至 2月 1日。 

備註：學生於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畢業者，此通知作廢。 

 
二、學則相關規定 

(一)每學期開始，應依註冊通知單規定辦理註冊(含繳費)手續。 

(二)如因故無法於本通知單規定期限內完成註冊者，需檢具證明文件向教務處申請延緩註
冊，惟至多延長二星期。 

(三)延長修業年限者，每學期應依註冊通知單規定辦理註冊(含繳費)手續，並選修至少一
門課程，未選課者應依規定辦理休學。(延修生當學期無重修或補修課程者，得申請休
學)。 

(四)因故辦理休學以一學期及一學年為期。休學以累計滿二學年為限。 

(五)未依規定完成註冊(含繳費)手續者，不得辦理選課。  

(六)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令退學： 

 1.延長修業年限屆滿而仍未畢業者。 

 2.逾期未完成註冊(含繳費)手續者。 

    3.休學逾期未復學者。 
 
三、上課日期及出缺席相關規定 

(一)上課日期：112 年 2 月 13 日起全校正式上課，開始點名。 

(二)相關規定： 

1.經准假而缺席者為缺課，未經請假或請假不准而缺席者為曠課。 

2.可透過網路即時查看點名資料，若遇誤點時，應於點名資料鍵入日期後二星期內
提出，可由任課教師上網更正或經教師簽名確認委由教務處更正之。 

3.於某一科目缺席時數(因公假而缺席者不計)，逾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
時，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 




